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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刑法学总论
作者：刘艳红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内容简介】本书是贯彻实质刑
法理论的自觉性体系化构建之作。
本书构建了以值得刑罚处罚的法益
侵害性为基础、以实质犯罪论体系
为核心、以形式入罪实质出罪为方
法的实质刑法理论的教科书体系。
这种体系化构建是自觉的，是基于
中国刑法现行立法带来的人权保障机制完善的理论难题而
提出的解决方案。它本身充满了理论的实践性，而不是逻辑
推演的结果。实质犯罪论的基本主张是，仅从形式上强调罪
刑法定原则是不充分的，构成要件符合性的判断，是从实质
上判定是否存在值得处罚的法益侵害；违法性与有责性的判
断，也必须以法益侵害或威胁为中心进行考虑。实质的犯罪
论体系打开了中国刑法定罪原则和封闭定罪体系的一个出
罪缺口，它能够从实质上还法官以部分的不定罪权。通过构
成要件所内含的“值得科处刑罚的违法性和有责性”概念，可
拦截一部分形式上符合构成要件但实质上不具备值得处罚
的违法性和有责性的违法行为，从而达到出罪的目的。

此外，本书紧密结合中国本土判例而展开对刑法理论的
体系化构建，反思或者提倡某种理论，都是在中国刑事司法实
践基础之上展开的，旨在通过“以案说理”和“以案证理”，生动
呈现刑法理论的司法接受和适用程度，发挥一种理论选择和
辅助裁判的功能。本书立足于网络时代科技发展的前沿，尽量
做到融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交叉学科的最新知识和学说，体
现出鲜明的时代性和作者学术研究的个性。本书融贯法规范
实证分析与法哲学经典说理，既让读者清晰地了解到各理论
背后的实质争议内容及迭代理由，又体现了哲学思辨性特征。

立足本土体系化构建刑法理论

书名：数字化对劳动法的挑战
与应对

作者：谢增毅
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内容简介】本书系作者主持
的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重点项
目“数字化对劳动法的挑战与应对
研究”的最终成果。本书全面深入
分析了数字化对劳动法的挑战以
及 劳 动 法 的 应 对 ，重 点 分 析 了 新
就 业 形 态 劳 动 者 的 权 益 保 护 、劳
动者权利体系的重构以及劳动法调整方式的转变，在此
基础上提出了系统的立法建议。本书紧扣劳动法前沿问
题，理论与案例相结合，应用中外大量一手资料进行比较
法研究，深入探索劳动法学和数字法学的交叉融合，对于
深化劳动法基础理论以及完善劳动法治具有重要意义。
本书既希望解决数字时代劳动法面临的实践问题，也力
图构建数字时代劳动法的理论体系，努力为建构立足于
中国本土实践和国际发展趋势的中国劳动法自主知识体
系作出应有贡献。

紧扣前沿构建劳动法理论体系

□高源 丁胜明

根据我国刑法第 270条规定，侵占罪是指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将代为保管的他人财物，
或者他人的遗忘物、埋藏物非法占为己有，数
额较大，拒不退还或交出，从而构成犯罪的行
为。自 1997年刑法增设侵占罪以来，少有涉及
该罪的典型案例或专门的司法解释，因而传统
理论通说就承担着指导侵占罪适用的重任。但
是，通说也存在一些有待完善之处，突出体现
在三个方面：对刑法第 270条第 1款（委托物侵
占）和第 2款（脱离占有物侵占）之间的关系界
定不够精准，无法充分发挥侵占罪在财产犯罪
体系中的应有功能，与前置法的协调性有待提
高。基于此，笔者拟针对性提出规范适用侵占
罪应当注意的三个问题。

将区分说作为阐释侵占罪构成要
件的理论依据

关于侵占罪的保护法益，单一法益说在
当前学界占主流地位。该说的基本立场是：
刑法第 270 条第 1 款和第 2 款的保护法益相
同，均为单一的财产法益。据此，理论界通常
将刑法第 270 条第 1 款视作对侵占委托物和
脱离占有物的一体化规定，将第 2 款视为对
侵占脱离占有物的例示规定。但单一法益说
在论证方面存在两点有待明确之处：一是笼
统以侵占罪为讨论主体，混淆了罪名和犯罪
构成的关系；二是重视修正法益内容以处理
疑难个案，但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法条文义
对于确定法益的作用。

一方面，刑法第 270 条第 1 款和第 2 款规
定的性质不同，宜分别确定法益。第 1 款是关
于侵占委托物的规定，所规制的行为本质是
背信型财产犯罪，其法益结构为“委托信赖
关系+财产所有权”。第 2 款是关于侵占脱离
占有物的规定，所规制的行为属于普通的财

产犯罪。另一方面，委托关系由“代为保管”
解释而来，其承载的信赖利益是当代社会诚
信体系运行的重要保障，具有功能定位上的
独立性。据此，刑法第 270 条第 1 款的保护法
益是委托关系与财产法益的复合法益，而第
2款的保护法益是单一财产法益。

区分说被质疑难以妥当解释刑法第 270
条第 2 款中的行为对象和法定刑配置规则。
想要证成区分说，需对此作出回应。一是对
遗忘物和埋藏物的规范解读。笔者将解释遗
忘物的重心置于被害人的主观心态，将遗忘
物定义为：原占有人在某一时间段内记不清
遗落在何处、不知道具体位于何处，且客观
上已经脱离原占有人控制的财物。在解释埋
藏物时，应重视其与遗忘物之间的呼应关
系。笔者将埋藏物定义为：被原占有人有意
埋藏、隐匿于特定物理空间之内，并未被原
占有人遗忘，但客观上已经脱离其占有的财
物。对遗忘物和埋藏物作上述理解，能够使
二者在文义射程之内涵摄所有脱离占有物。
两种财物的主要区别在于：主观上，财物是
否被原占有人有意置于某处；客观上，财物
所处的位置是否隐蔽、是否处于特定物理空
间之内。由于过度依赖被害人记忆力和主观
意愿来认定财物属性，有导致重刑化的风
险，因而脱离占有物是否处于特定物理空间
之内便成为规范意义上区分遗忘物和埋藏
物的实质标准。二是法定刑配置的实质合理
性。即便是法益侵害性不同的犯罪，也可能
被立法者配置相同档次的法定刑，两种行为
所涉侵占罪的法定刑配置便属于这种情况。
为实现罪责刑相适应，笔者建议，应通过司
法解释明确：侵占委托物的“数额较大”标准
低于侵占脱离占有物“数额较大”标准，以体
现背信行为的加重危害性。

针对脱离占有物的侵占罪，是取
得型财产犯罪的“兜底罪名”

我国刑法理论通说强调不同犯罪之间
的界限和构成要件之间的区别，并根据财物
由谁占有、是否脱离占有来区分侵占罪和盗
窃罪，将二者视作互斥关系。但是，这种观点

难以妥当处理事实认识错误、共犯偏离和事
实不清等情形下的行为定性问题。

为了克服互斥说的局限，有学者引入表
面的构成要件要素理论用以说明侵占罪的对
象对于犯罪成立没有实际意义，其作用只是
与关联犯罪相区别，并不为违法性、有责性提
供根据。据此，侵占罪的成立不受财物属性的
制约。但是，犯罪对象能否为违法性、有责性
提供根据，和犯罪对象是否具有区分犯罪的
功能，是两个不同的问题。承认财物属性具有
区分犯罪的功能，并不一定要以否认财物能
够为违法性、有责性提供根据的方式来实现。
事实上，侵占罪的财物属性因影响着行为方
式而能够为违法性和有责性提供根据。也有
观点主张忽视犯罪之间的界限，在构成要件
间出现竞合时一律“择一重”处理。这种简单
化处理竞合问题的方式，同样不可取。

互斥说的问题根源在于，忽视了构成要
件之间的包容性评价。法条文义承载的含义
能够由扩张或限缩解释予以灵活地确定，这
说明构成要件之间普遍存在着重合和包容
关系。侵占脱离占有物的犯罪是取得型财产
犯罪中构成要件内容最少的犯罪，这使其具
有“兜底性质”。盗窃故意能够包容侵占故
意，转移占有财物的行为能够包容不转移占
有财物的行为，进而可以将盗窃行为评价为
侵占行为，将盗窃罪评价为法益侵害程度更
重的侵占犯罪。

依据法秩序统一原理处置侵占不
法原因给付物行为

对于司法实践中，受托人侵占不法原因
给付物的行为性质认定，涉及准确理解和贯
彻法秩序统一性原理。不法原因给付物主要
指基于违反强制性法律法规或公序良俗的
原因而被给予或支付的财物。对于侵占不法
原因给付物的行为刑法理论大多主张以侵
占罪论处，但笔者认为这一结论可能造成刑
法与前置法的不协调。

根据法秩序统一原理，刑法对前置法的
从属是相对的。只有前置法上的违法行为才
可能成为刑法上的违法行为，只有前置法保

护的法益才具有值得刑法保护的可能性。一
方面，对于不法原因给付的财产，我国民法
理论和司法实践普遍否认不法原因给付者
享有返还请求权，给付者在丧失返还请求权
的情况下主张对财物享有所有权的诉求，自
然也不会得到司法机关的支持。既然不法原
因给付者不具有返还请求权和财物所有权，
就难以认为受托人占有的财物属于给付者。
另一方面，侵占行为的确可能破坏委托关
系，但委托关系只能依附于财物，单纯破坏
委托关系的行为不会构成侵占委托物型的
侵占罪。这在不法层面便否认了入罪可能
性，自然无需再考虑责任层面的违法性认识
和期待可能性等问题。因此，受托人的侵占
行为不成立侵占罪。如果将受托人的行为认
定为侵占罪，便意味着刑法保护了民法不予
保护的法益，可能导致部门法之间的矛盾。

主张区分不法原因给付的类型并予以
分类讨论的二分说，同样存在疑问。对于所
有权被终局性给付的财物，受托人实施侵占
的，原本就不构成侵占罪，理论界在讨论侵
占不法原因给付物的定性问题时，也默认将
这种情形排除在讨论范围之外。可是，各种
二分说在设置分类标准时，却普遍将财物是
否被终局性给付作为重要考量因素，这无疑
是将原本不构成侵占罪的情形纳入讨论范
围。此外，区分标准不明确也使二分说面临
来自各方的质疑。为了维护法秩序的统一
性，只要承认不法原因给付后给付者丧失了
返还请求权和财产所有权，就不应将受托人
的侵占行为认定为侵占罪。

当然，对于侵占不法原因给付物的行为，
虽然不成立侵占罪，但并不意味着行为人无需
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如果行为人在取得不法原
因给付物的过程中，存在欺诈、胁迫等行为，符
合其他犯罪构成要件的，可能会被认定为其他
罪名。总之，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此类行为的处
理，需要综合考虑行为的具体情节、主观故意、
社会危害性等因素，结合民法、刑法、行政法等
相关规定，作出合理的判断和处理，以维护法
律秩序的统一和社会的公平正义。

（作者分别为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博士研
究生，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厘清法条关系规范适用侵占罪

书名：《行政处罚法》修改焦点
问题研究

作者：熊樟林
出版社：法律出版社

【内容简介】我国行政处罚法自
1996 年颁布实施以来，在法治政府
建设上具有重要作用。随着社会的
进步与发展，行政处罚法实体规则
暴露出一些有待完善之处，规则层
面的查缺补漏工作变得势在必行。
在此形势下，新修订的行政处罚法于 2021 年 7 月 15 日起施
行。此次修法是行政处罚法在实施了长达 25 年之后，完成
的首次大修，意义重大。本书结合晚近理论研究与相关执法
实践，主要在实体法层面归纳总结了行政处罚法修改的核
心议题，如修法的基本立场、修法的逻辑体系、修法的目的
选择、行政处罚概念条款的增设、行政处罚种类条款的修
订、主观过错条款的增设、行政没收条款的修订、地域管辖
条款的修订、违法阻却条款的增设、行政处罚决定公开条款
的增设等，并深入剖析这些修法问题中蕴含的一般原理，提
出解释论或立法论上的应然方案。这些论述能够为理论界
提供更为基本的行政处罚法理论，也为未来进一步开展的
修法工作提供理论参考和修订建议。

深度解析行政处罚法修订核心议题

书名：保护最脆弱的人——性
侵害未成年人案件询问指引与论
证

作者：何挺等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内容简介】在询问被性侵害
的未成年人过程中，如何在遵循未
成年人认知、心理与表达能力发展
规律的同时，客观还原案件真相并
避免对被害人造成“二次伤害”，成
为当前办理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亟须破解的难题。本书立
足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刑法、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
和规范性文件中关于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办理的规定，吸
纳国内部分地区开展“一站式”办案救助机制的实践经验，
广泛参考域外国家与地区在询问未成年被害人方面制定的
专业规则与指南，采用多学科视角，系统性地构建了适合我
国司法实践的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被害人询问指引，并从
询问原则、规则、询问流程、询问内容与技巧等方面为一线
办案人员提供了较为细致并具有可操作性的指南。

平衡公平正义与特殊保护的法与理

□闫晓君

刑部是清朝最高司法机关之一，号称
“天下刑名之总汇”。刑部设十七个清吏司，
与当时十七个行省对应，负责各省上报的刑
名疑难案件及死刑案件。此外，刑部还设
律例馆和秋审处等重要机构，由堂官从刑
部司员中选拔精通律例并且断案经验丰富
的法律人才充任。律例馆由尚书或侍郎充
任总裁，设提调满汉各四人，负责掌修稽核
条例之事。秋审处则审录各省死囚，谓之
秋 审 ；录 本 部 死 囚 ，谓 之 朝 审 。 秋 审 处 郎
中、员外郎及主事若干名，有坐办、兼行，大
都是刑部出类拔萃的司法官员，具有较高
的法律素养。清代刑部官员需具备研读律
例、研习审案、推阐义例、撰写说帖等职业素
养，这些素养以“推鞫得情，处断平允”的司
法理念为根基。

研读律例

清朝律例明确要求官吏必须熟读并通
晓律意。刑部为专掌法律和司法事务的部
门，其任职官员更应如此。新进入刑部的官
员通常有三年见习期，“入署看稿，回寓读
律”，实质是在实践中学习、在学习中深化实
践，实现研读律例与参与审判实务的结合，
使所学与所用互相促进。日常读律时，若遇
疑难，可以向前辈请教。

例如，晚清著名律学家薛允升自咸丰六
年入刑部任职后，便开始了读律生涯。至咸
丰九年，三年见习期将满之际，恰逢母丧，遂
丁忧守制三年，其间仍潜心研读律例。待服
满起复时，先后研读律例已六年之久，较一
般官员研读律例的时间多了一倍。因此，近
现代著名教育家姚永朴称其对律例“触类贯
通，有询者，应口诵，无疑”。同为晚清律学
大家的吉同钧，曾在晚清京师法律学堂、法
政学堂、法部律学馆、大理院讲习所等重要
的法律教育机构任职，其律学成就被誉为

“继乡先正薛、赵二司寇而起，为当代法家巨
擘”。吉同钧自述：“通籍后，果分刑部，适值
乡先辈薛赵二司寇先后迭长西曹，因得日诣
门墙，质疑问难，从此律学稍有门径，然于办
案之法尚茫然也。”可见，刑部官员除勤读苦
修以外，同僚间的律学切磋、律例精研亦是
提升专业素养的重要途径。

研习审案

法律一成而不变，而案情则千变万化，
如何在审案中正确适用法律，以一驭万，是
一门高超的司法技艺，需要有丰富的经验。
如果缺乏经验，则容易出现“优柔者寡断，瞢
昧者轻断，甚至株连无辜，滥用刑讯，经久而
不 能 决 一 狱 ，即 决 矣 ，或 不 免 畸 轻 畸 重 之
病”。因此，审断平允是对司法者的最高要
求。但要做到这一点，往往需要长期的历练
和司法实践经验的累积。

吉同钧在刑部任职二十多年，为当时的
刑部名宿，他“采集前人成说，附以生平阅

历”，著有《审判要略》一书。他说：“读律而
不能办案，犹之诵诗而不能专对，虽记诵无
遗而食古不化，亦书簏而已。盖办案之法，
举平日所读之律，一一见诸实事。始而取
供，继则叙案，继则引例，继则勘断。古人
云：坐而言者起而行。读律则平日坐言之
事，而办案则临时起行之事也。其根柢虽在
于读律，而又非讲习有素，指授有人，断不能
曲当其情罪而折服两造之心。”

刑部官员需在参与司法实践中积累经
验，一般司官到部学习，必先从看秋审入手，
而堂官用人，亦以看秋审之成绩为升迁的根
据。刑部办理秋审案件的核心程序是：每年
正月，书吏摘录直隶死罪原案节略，先列“案
身”（案件事实），次列“后尾”（即直隶督抚拟
定的审判意见及定罪量刑建议），订为一册，
分送学习司员先用蓝笔勾点，酌拟实缓可
矜，加以批语，谓之“初看”。次由堂派资深
司员复用紫笔批阅，谓之“覆看”。复由秋审
处坐办、提调各员取初看、覆看之批，折中酌
议，又用墨笔加批，谓之“总看”。总看后呈
堂公阅，各加批词，注明实缓。

外省秋审始于每年二三月，先由按察使
司（臬司）对本省死罪监候案件拟定实缓可
矜的详细理由，督抚覆勘，会同布政使司（藩
司）、按察使司（臬司）及各巡道官员，择日同
至臬署亲提人犯，当堂唱名，然后商定看语

（处理意见），于五月以前具题咨部，谓之外
尾（外省的审判意见）。刑部接到各省外尾，
仍依看朝审的办法，历经司堂阅后，与部定
朝审合为一处，刷印成帙，谓之招册，亦谓之
蓝面册，其有内外意见不同、实缓互异者提
出，另为一册，谓之不符册。七月间择日公
同商议，先由秋审处各司员公议决定，谓之
司议。司议后定期齐集白云亭，按班列座，
堂司合议，谓之堂议。议定标明实缓可矜，
再由秋审司员拟定简明理由，谓之方笺。

薛允升在刑部任职时，“所定案牍明慎
周详，不能增易一字”。当时的刑部尚书桑
春荣谓部中不可一日无此人，凡疑难大案及
各司不能讯结者，都委托薛允升一手核定。
可见，读律是基础，律例娴熟是前提，而能审
办案件，审断能折服两造之心才是关键。吉
同钧在《审判要略》中总结审判的要诀：“总
之，罪因情科，案凭证定。未审之先固不可
先存成见；已审之后，又不可漫无定见。”只
有这样，才可以做到情法两尽，不致有漏网
之罪，也不致有覆盆之冤。

推阐义例

清人研究律例，重视对义例的总结归
纳。义乃所纪之事，即内容及体现的主旨；
例乃纪事法度，即规则和条例。如“徒流人
又犯罪”律，律文只言流又犯流，徒又犯徒，
及流徒又犯笞杖，不言流又犯徒及徒又犯流
者，因为已经概括于“再科后犯”一句之内，
如徒人又犯流者，自应定地决遣，流人又犯
徒者，仍于配所拘役，因为律之义例重可概
括轻，轻不可概括重。

研究律例，不仅要明白“律与律之同异，

例与例之同异，律与例之同异”，也应明白
“律轻例重之故，律重例轻之故，古律与今律
重轻之故，此律与彼律重轻之故”。知其然，
也应知其所以然。读律如果不明义例，审判

“必至断一案而情法失当。不明同异，必至
援引不衷，于是甲罪用乙例，乙罪用甲例。
不明轻重，必至权衡不得其平，重者失之轻，
轻者失之重”。

清末修律大臣沈家本特别推崇吉同钧
《大清律例讲义》一书，称其“考订乎沿革，推
阐于义例，其同异轻重之繁而难纪者，又尝
参 稽 而 明 辨 之 ，博 综 而 审 定 之 ，余 心 折 之
久”，并指出这本讲义“于沿革之源流，义例
之本末，同异之比较，重轻之等差，悉本其所
学，引伸而发明之，辞无弗达，义无弗宣，洵
足启法家之秘钥而为初学者之津梁矣”。

沈家本自身也非常重视对“义例”的研
究，其《论故杀》一文便集中体现了这一倾
向：“今试究其义例。凡斗杀者，必两相扑
打，此往彼来，确有互殴之状。即同谋共殴
而有互殴之状者，亦得谓之斗杀。《唐律疏
议》‘无事而杀之’文，实从律文‘因斗绝时’
中推勘而出，此《唐律》之义例也。《明律》不
用《唐律》，解释家才有临时有意欲杀非人所
知之说，与独谋诸心者界限较为分明，科断
可无疑惑。此为《明律》之义例也。”沈家本
主张“义例完全而始可谓之为法”，而《明律》
在“义例”上存在缺陷，沈家本在《论故杀》一
文指出《明律》“义例”方面存在的缺陷达六
处之多，窒碍不通，难以为训。

撰写说帖

刑部说帖，始于乾隆四十九年。当刑部
遇有疑似难决之案，如遇有例无专条，情节
疑似者，案件所属清吏司如要议驳，先详具
说帖呈堂，即将审判意见以书面形式拟稿呈
堂阅画。如堂官以司议为是，由司再拟稿尾
（覆外省之语曰稿尾）分别奏咨施行。若堂
官对于司议犹有所疑，批交律例馆详核，馆
员于核定时也应缮具说帖，呈堂酌夺。堂官
有所疑而交馆者，或准或驳，多经再三商榷
而后定。这样一来，“同一罪而出入异，同一
案而准驳异，同一罪案而加减赦留异”，在充
分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由堂官最后定夺。“其
精核足以宣律例之奥，其明辨足以晰成案之
拘。”这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审判机制。

可惜，道光时期渐有馆员随时核覆不具
说帖之事，去繁就简，说帖遂少。光绪以后，
说帖更是寥寥罕观。凡各司疑难之案，一概
交律例馆详核。各司官员怕麻烦，就不复缮
具说帖。律例馆也不另具说帖，径代各司拟
定稿尾，交司施行。从此以后，馆事日繁，而
各司多不讲求，因有人才牢落之叹。虽经堂
上官谆谆告诫，而积习相沿，未之能改。

对此，沈家本在《刑案汇览三编》中指
出，今日法理之学，日有新发明，穷变通久，
气运将至，此编虽详备，陈迹耳，故纸耳。余
谓：理固有日新之机，然新理者，学士之论说
也。若人之情伪，五洲攸殊，有非学士之所
能尽发其覆者。故就前人之成说而推阐之，

就旧日之案情而比附之，大可与新学说互相
发明，正不必为新学说家左袒也。

践行理念

刑 部 官 员 要 做 到“ 推 鞫 得 情 ，处 断 平
允”，除了具备精深的律例之学，丰富的审判
经验，还应有“勿枉勿纵”的司法理念。在刑
部任职的官员，意识到“法令为民命攸关，一
或偏倚，即大有出入，且有生死互易者”。正
是司法审判应公平公正，不枉不纵的司法理
念，才成为刑部官员精通律例的源动力。如
薛允升“念刑名关人生命，非他曹比，精研律
例，剖析毫芒，有心得及疑义，辄笔记之”。

司法理念不能只停留在口头，更要见诸
行事，落实在审判实践中。如何正确践行公
正平允的司法理念，无非有二：一是矜恤弱
小，平反冤狱；二是诘奸禁暴，不畏强权。在
这方面，薛允升堪称楷模，《清史稿》说他“鞫
囚如与家人语，务使隐情毕达，枉则为之平
反”。同治年间，以审理王宏罄狱显名。民
人吕二堕河身死，团勇王凤与王宏罄挟嫌，
陷以谋害，刑逼诬服。薛允升为之平反。光
绪末年，太监李苌材等在戏院寻衅持械杀
人，薛允升主持刑部议定太监斗殴，刃伤人
致毙，拟以斩决。太监李莲英泣求皇太后，
言刑部定罪太重，力请缓颊。薛允升连折上
奏，不惮再三力争，必欲明正典刑，其“直节
敢言，不畏权要”的精神气节足为刑部官员
楷模。

刑部官员张叙认为“刑名生死所关，任
己情者妄，挟成见者拘，即救生不救死之说，
仍未平允”，因此，他在总办秋审时，“每以情
律争于上官，虽激其怒不顾也”。

司法理念与刑部官员的人品也有莫大
的关系，古人讲“非侫折狱，惟良折狱”，正是
基于这一道理。古代官员多为儒学出身，受
儒家思想影响较深，以民为本，重视生命，秉
持着司法“勿枉勿纵”的理念。官员清廉，是
做到公平公正的前提条件。如果好货纳贿，
则司法公平就很难实现。赵舒翘执掌刑部
时，“曾以狱货非宝之经训”，谕劝僚属，即打
击这种不良风气。赵舒翘出堂谕曰：“盖案
无论大小，事事皆理法中是非得失所在，即
事事为小民之身家性命所关也。”

总之，清朝刑部官员的律学知识和素
养，得之于平时司法审判实践，也得之于群
体之间的相互切磋。而其执法不挠的气节
则更与其修养密不可分。在秋审处、律例馆
任职者必须是富于办案经验、律例融通的法
官。从职业本质上看，他们必须具有丰富断
狱经验，同时他们也是律学家，经义与律义
兼 修 贯 通 ，律 学 与 审 判 相 提 并 论 ，相 辅 而
成。这些律学家往往都有进士的功名，早年
饱读儒家经典，入仕后因从事司法审判的职
业需要，转而研读律令，听讼断狱。但由于
缺乏系统法学教育，过度依赖经验主义，且
受皇权干预明显（如“钦定”案件可超越法律
程序），亦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当辩证看待。

（作者为西北政法大学法治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在清代，刑部官员需具备研读律例、研习审案、推阐义例、撰写说帖等职业素养，这
些素养又以相应的司法理念为根基——

推鞫得情，处断平允


